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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邊境管制暨宣導組 
108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1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(防檢局)10 樓 1001 會議室 

参、主持人：防檢局杜副局長文珍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禹技正文欣 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案由一：有關本會「非洲豬瘟中央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邊境管制暨宣

導組 108 年第 1 次會議」會議之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決  定：洽悉。 
 
案由二：有關外來人口因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遭本會動植物防

疫檢疫局裁處罰鍰達一定金額，逾期未繳納者，拒絕再次

入境我國之作業程序，報請公鑒。 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二、 請防檢局將旨揭名單函送移民署後，由移民署依權責卓處。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案由一：有關於國際機場增設 X 光機檢查站以加強對旅客手提行李

檢查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決  議： 

一、 請財政部關務署應以全面檢查入境旅客之手提行李為目

標。 
二、 有關增設 X 光機以加強對入境旅客手提行李檢查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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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請財政部關務署針對來自非洲豬瘟高風險地區(例如中

國大陸)航班之旅客，全面攔檢手提行李。 
(二) 台中清泉崗機場入境旅客手提行李已全面以 X 光機檢

查，爰請財政部關務署就台北松山機場及高雄小港機

場，針對來自非洲豬瘟高風險地區航班之旅客，比照台

中機場全面執行手提行李 X 光機檢查之執行方式，並

於 1 週內完成作業調整。 
(三) 目前台南機場每天只有 1 入境航班，托運行李及手提行

李均由關務署人員執行全面檢查。 
(四) 關於桃園機場入境旅客手提行李之檢查，請關務署進一

步評估於入境通道增設 X 光機儀檢的可能性，包括應

設幾部 X 光機、空間足否擺設、執行方式(例如入境旅

客應如何分流通過 X 光機檢查、應如何避免尖峰時段

之人流阻滯等)及所需執行人力等。 
三、 為立即加強對入境旅客手提行李檢查，措施如下： 

(一) 請防檢局持續以現有能量適度調配檢疫犬，於行李轉盤

處偵測旅客托運及手提行李。 
(二) 桃園機場公司針對來自高風險地區航班入境旅客，已自

108 年 1 月 9 日起將其托運行李集中於特定行李轉盤，

請防檢局調配檢疫犬，於該特定行李轉盤處加強托運及

手提行李之檢查；另請關務署就來自該等行李轉盤的旅

客，尤其是無大型行李之旅客，加強手提行李攔查。 
(三) 請移民署持續協助發放宣導單張及擺設大型宣導立牌。 
(四) 請航警局持續派員於入境旅客行李提領區域協助檢查

工作。 

案由二：有關建請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相關部會暨所

屬機關於其官網建置「防範非洲豬瘟資訊專區」以達

資源共享暨擴大宣導效果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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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    一、請各單位於官網建置「防範非洲豬瘟資訊專區」，除以超連

結與農委會非洲豬瘟資訊專區架接外，亦請於貴專區內公

佈貴管因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立後之協助作為及成果。 
    二、農委會非洲豬瘟資訊專區聯繫窗口： 

（一） 王科長顯光，電話 02-33432088。 
（二） 劉技正幗珍，電話 02-33432086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案  由：有關如何強化中國大陸人士於入境前之防疫宣導作為，提

請討論。（陸委會提案） 

 決  議： 

一、 請防檢局於會後儘速提供加註警語文字予移民署，俾該署

加註於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」。 

二、 請防檢局即時更新旅客違規統計資料，並於非洲豬瘟資訊

專區公告周知。 

玖、散會 :下午 16 時 30 分。 


